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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

變更機關研商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7年 6月 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整 

貳、會議地點：B1第一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

肆、出列席人員：略，詳后簽到簿 

記錄：魏巧蓁 

伍、討論事項 

討論事項一：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筆數、面

積、區位及符合檢討變更原則。 

決議： 

一、請屏東縣政府就整體規劃層面，補充說明全縣農地資源

條件、全縣重大建設等分布情形及空間發展計畫及構想

（含農業發展目標、農業發展政策、農業發展構想、空

間發展區位），並加以標示檢討變更區位。 

二、本次檢討變更前後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之特定農業區及

一般農業區筆數及面積，請屏東縣政府再釐清，並以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或適當個案為單元，逐一製作檢討變更

使用分區前後對照圖，並說明其符合｢製定非都市土地

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（以下簡稱作業

須知）｣何項檢討變更條件；另請檢附檢討變更範圍土

地電子檔，包含土地清冊（.xlsx）及圖說（.shp），該

圖檔應納入檢討變更範圍所符合原則之屬性資料，以利

查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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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屏東縣政府報核資料，有單一坵塊原使用分區為特

定農業區，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面積少於 10 公頃

之情形，並未符合作業須知規定，為維護農地資源完整

性及避免土地零星變更造成農地碎裂，請屏東縣政府再

行檢討修正，避免將零星土地、線性道路納入檢討變更

範圍。 

討論事項二：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是否不少

於 104 年度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。 

決議： 

一、 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請屏東縣政府以

106年土地使用分區為核算基礎，檢視是否少於 104年

度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。 

二、倘有面積不足情形，請屏東縣政府提出具體理由或例外

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，以及其他協助農業發展或維護農

地資源等因應措施。 

討論事項三：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查核事項。 

決議：洽悉。 

討論事項四：相關成果圖、冊（含格式、份數） 

決議： 

一、考量作業一致性，後續請屏東縣政府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以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為單元製作土地清冊及圖說，

並於封面載明縣（市）別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別、

地段別、案件類別（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、特定

農業區或二者均有）、筆數、面積。 

（二）土地清冊及圖說（折疊後）以 A4為原則；土地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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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圖說之封面應加蓋縣（市）印信，惟承辦人員及

主管人員得免予核章；逐案於「土地清冊備註欄」

或「附件 2-2 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查

核表」說明其符合何項檢討變更原則。 

（三）前開報核資料請屏東縣政府依據本部 103年 2月 12

日營署綜字第 1032902285號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說明依序排列相關附件。 

二、請屏東縣政府於文到 4週內完成補正，提供前述整體規

劃層面（含全縣農地資源及重大建設分布情形、空間發

展計畫構想等）、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檢討變更筆數、

面積及變更範圍土地電子檔、農業區面積檢討結果等，

該項補正請以簡報或其他書面資料補充說明為原則，俟

本部區委會大會決定後，再行辦理土地清冊及相關圖說

修正作業。 

陸、散會：上午 16時 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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